承诺函

我单位承诺服务期内的工作完全满足以下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的服务项目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以及国家最新颁布的计量仪器、设备质量控制校准规范、要求等法规、标准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医院计量仪器、设备（如生化分析仪）进行校准。校准完成后，应在20个工作日内出具校准报告，并将纸质版报告（至少1份）送达设备科。

校准完成后，若有不符合项，应及时向医院反馈，医院完成整改后应及时安排复检，非设备及场所重大整改的，应在复检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复检报告（复检不得加收费用）。

所有设备的校准报告若不能通过广东省或清远市卫生监督部门的审核校验，中标单位应另请有相应资质的校准单位，对无法通过的报告涉及的所有设备进行重新校准，并出具广东省或清远市卫生监督部门认可的校准报告，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如特殊原因无法及时安排医院设备校准的，应提前通知医院，协调安排其他有同等校准资质的单位进行校准，并按照原合同约定费用收费，不可另行加收。

如国家相关计量仪器、设备质量控制校准规范、要求等法规、标准要求更新，中标单位应提前通知医院，并在相关规定正式实施前完成资质更新或提前安排相应校准，避免医院计量仪器、设备校准时间超出上一年度校准报告有效期。

根据医院校准要求分批次安排校准，应能接受周末、节假日、下班时间进行校准。

首次校准由中标单位完成，不得做任何形式的分包，不能联合其他单位共同投标。

校准期间，应能保护好医院的场地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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